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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GoBack]湖北省实行政府定价的涉企收费标准清单

	一、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清单

	序号
	部门
	项目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
	备注

	一
	公安部门
	
	
	
	
	

	
	中央立项
	1
	证照费
	
	发改价格〔2004〕2230号              
	

	
	
	
	一、机动车号牌工本费
	
	发改价格〔2004〕2831号，鄂价费〔2016〕99号
	

	
	
	
	（一）号牌(含临时)
	 
	同上
	

	
	
	
	汽车反光号牌
	50元/副
	同上
	

	
	
	
	挂车反光号牌
	35元/副
	同上
	

	
	
	
	三轮汽车、低速货车号牌
	35元/副
	同上
	

	
	
	
	摩托车反光号牌
	25元/副
	同上
	

	
	
	
	机动车临时号牌
	2元/张
	同上
	

	
	
	
	（二）号牌专用固封装置
	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1元/个
	同上
	

	
	
	
	（三）号牌架
	铁质及同类产品5元/只（含安装费）；铝合金及同类产品10元/只（含安装费）
	同上
	

	
	
	
	二、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驾驶证工本费
	
	发改价格〔2004〕2831号，鄂价费〔2016〕99号
	

	
	
	  
	机动车行驶证
	2元/本
	同上
	

	
	
	 
	机动车登记证
	4元/证
	同上
	

	
	
	 
	驾驶证工本费
	2元/证
	同上
	

	
	
	
	三、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本费
	 
	发改价格〔2008〕1575号，鄂价费〔2016〕99号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
	7.5元/本
	同上
	

	
	
	 
	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本费
	5元/本
	同上
	

	二
	自然资源部门
	
	
	
	
	

	
	中央立项
	2
	土地复垦费
	
	省政府378号令
	

	
	中央立项
	3
	土地闲置费
	向依法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未按规定动工建设满一年未满两年而造成土地闲置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的费用，征收标准为土地价款的百分之20%
	《湖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 《湖北省土地闲置征收管理暂行办法》（鄂土资规〔2015〕1号)，财税〔2014〕77号
	

	
	中央立项
	4
	不动产登记费
	住宅80元/件，非住宅550元/件（其中，车库、车位、储藏室80元/件）；证书工本费10元/件
	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鄂价工服〔2017〕7号,财税〔2019〕45号,财税〔2019〕53号
	

	
	中央立项
	5
	耕地开垦费
	
	《湖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财税〔2014〕77号，财综〔2014〕7号,财综〔2016〕36号,鄂政办发〔2017〕40号
	

	
	
	
	使用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的
	为土地补偿费总额的2倍
	同上
	

	
	
	
	使用其他耕地的
	为土地补偿费总额的1倍
	同上
	

	三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中央立项
	6
	污水处理费
	授权市(州)、县人民政府
	发改价格〔2015〕119号，鄂价环资〔2015〕70号,鄂价环资〔2017〕154号
	

	
	中央立项
	7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
	
	建城〔1993〕410号，鄂建〔1994〕57号，鄂建〔1996〕324号
	

	
	
	
	一、占用
	
	
	

	
	
	
	经营类棚亭
	中心区0·60元/日·平方米
边缘区0·30元/日·平方米
	
	

	
	
	
	维修类棚亭
	中心区0·40元/日·平方米
边缘区0·20元/日·平方米
	
	

	
	
	
	经营摊点
	中心区0·40元/日·平方米
边缘区0·20元/日·平方米
	
	

	
	
	
	维修摊点
	中心区0·20元/日·平方米
边缘区0·10元/日·平方米
	
	

	
	
	
	报刊、电话棚亭
	中心区0·20元/日·平方米
边缘区0·10元/日·平方米
	
	

	
	
	
	堆物堆料、基建施工
	中心区0·20元/日·平方米
边缘区0·10元/日·平方米
	
	

	
	
	
	机动车停车场
	中心区0·20元/日·平方米
边缘区0·10元/日·平方米
	
	

	
	
	
	非机动车停车场
	中心区0·10元/日·平方米
边缘区0·05元/日·平方米
	
	

	
	
	
	广告牌
	中心区0·40元/日·平方米
边缘区0·20元/日·平方米
	
	

	
	
	
	二、挖掘修复
	
	
	

	
	
	
	水泥路面（按整板计算）
	328元/平方米
	同上
	

	
	
	
	沥青路面（按实际开挖宽度两边各加25CM计算）
	300元/平方米
	同上
	

	
	
	
	砂石路面
	80元/平方米
	同上
	

	
	
	
	土路面（含规划路用地）
	37元/平方米
	同上
	

	
	
	
	条（料）石路面
	300元/平方米
	同上
	

	
	
	
	水泥方砖人行道
	160元/平方米
	同上
	

	
	
	
	现浇人行道
	160元/平方米
	同上
	

	
	
	
	彩色方砖人行道
	200元/平方米
	同上
	

	
	
	
	锁链砖人行道
	220元/平方米
	同上
	

	
	
	
	站石、卧石
	120元/米
	同上
	

	
	
	
	护坡
	200元/平方米
	同上
	

	
	
	
	外运多余（或运输回填）土方
	80元/平方米
	同上
	

	
	
	
	淤塞各种管道
	130元/米
	同上
	

	
	
	
	园形砖砌检查井
	2162元/座
	同上
	

	
	
	
	矩形砖砌检查井
	6333元/座
	同上
	

	
	
	
	砖砌进水井
	812元/座
	同上
	

	
	
	
	铸铁检查井盖、座
	725元/套
	同上
	

	
	
	
	铸铁进水井盖、座
	324元/套
	同上
	

	
	
	
	钢筋混凝土检查井盖、座
	300元
	同上
	

	
	
	
	Ø300-500mm排水管道
	687元/节
	同上
	

	
	
	
	Ø600-900mm排水管道
	2346元/节
	同上
	

	
	
	
	Ø1000-1350mm排水管道
	3242/节
	同上
	

	
	
	
	Ø1350mm以上排水管道
	7534/米
	同上
	

	
	
	
	砖、石砌方渠
	3973/米
	同上
	

	
	
	
	明沟、渠道
	239/米
	同上
	

	
	
	
	路牌
	1000元/块
	同上
	

	
	
	
	超重车辆补偿费
	1000元/公里
	同上
	

	
	
	
	12CM厚改性沥青面层加原水泥砼路面（原水泥砼按鄂建〔1996〕324号文执行）
	867元/平方米
	同上
	

	
	
	
	花岗岩人行道（按整块计算）
	627元/平方米
	同上
	

	
	
	
	花岗岩站石
	313元/米
	同上
	

	四
	交通运输部门
	
	
	
	
	

	
	中央立项
	8
	车辆通行费(限于政府还贷)
	
	交公路明电〔2020〕62号、鄂政发〔2020〕6号、鄂交发〔2021〕6号
	

	
	
	
	一、客车
	一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0.4、0.5、0.55、0.64、0.76元/车公里。
二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0.6、0.75、0.825、0.96、1.14元/车公里。
三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0.8、1、1.1、1.28、1.52元/车公里。
四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1、1.25、1.375、1.6、1.9/车公里。
	同上
	

	
	
	
	二、货车
	一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0.4、0.5元、0.6元/车公里。                            
二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0.74、0.93、1.1/车公里。                       
三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1.21、1.53、1.79/车公里。                                
四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1.76、2.2、2.64/车公里。                        
五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2.05、2.54、3.1/车公里。                              
六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2.34、2.87、3.47/车公里。
	同上
	

	五
	工业和      信息化部门
	
	
	
	
	

	
	中央立项
	9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发改价格〔2013〕2396号，发改价格〔2011〕749号，发改价格〔2003〕2300号，计价费〔1998〕218号，鄂价费〔2006〕24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发改价格〔2018〕601号，发改价格〔2019〕914号
	

	
	
	 
	一、蜂窝公众通信网络频率
	
	 发改价格〔2013〕2396号
	

	
	
	
	(一)GSM、CDMAM网络频率
	
	
	

	
	
	
	900MHz频段(含800MHzCDMA频段）
	1700万元/年·兆赫
	同上
	

	
	
	
	1800MHZ频段
	1400万元/年·兆赫
	同上
	

	
	
	
	(二)非全国网使用的频率
	
	同上
	

	
	
	
	900MHz频段(含800MHzCDMA频段）
	170万元/省·年·兆赫
	同上
	

	
	
	
	1800MHZ频段
	140万元/省·年·兆赫
	同上
	

	
	
	
	二、第三代公众移动通信网络频率占用费
	
	发改价格〔2011〕749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
	

	
	
	
	960MHz以下
	160万元/省·年；16万元/地市·年
	同上
	

	
	
	
	960MHz-2300MHz
	140万元/省·年；14万元/地市·年
	同上
	

	
	
	
	2300MHz-2690MHz
	80万元/省·年；8万元/地市·年
	同上
	

	
	
	 
	三、集群无线调度系统
	
	计价费〔1998〕218号
	

	
	
	
	全国范围使用
	5万元/频点
	同上
	

	
	
	
	全省范围使用
	1万元/频点
	同上
	

	
	
	
	市、州范围使用
	2000元/频点
	同上
	

	
	
	 
	四、无线寻呼系统
	
	同上
	

	
	
	
	全国范围使用
	200万元/频点
	同上
	

	
	
	
	全省范围使用
	20万元/频点
	同上
	

	
	
	
	市、州范围使用
	4万元/频点
	同上
	

	
	
	 
	五、无绳电话系统
	150元/基站
	同上
	

	
	
	 
	六、电视台、广播电台
	
	
	

	
	
	 
	（一）电视台
	
	同上
	

	
	
	
	中央台
	10万元/套节目
	同上
	

	
	
	
	省级台
	5万元/套节目
	同上
	

	
	
	
	市、州级台
	1万元/套节目
	同上
	

	
	
	
	县级台
	5000元/套节目
	同上
	

	
	
	 
	（二）广播电台
	
	同上
	

	
	
	
	中央台
	1万元/套节目
	同上
	

	
	
	
	省级台
	5000元/套节目
	同上
	

	
	
	
	市、州级台
	500元/套节目
	同上
	

	
	
	
	县级台
	100元/套节目
	同上
	

	
	
	 
	七、船舶电台(制式电台)
	
	 
	

	
	
	
	1600总吨位以上的船舶
	2000元/艘
	同上
	

	
	
	
	1600总吨位以下的船舶
	1000元/艘
	同上
	

	
	
	
	功率≥20马力的渔船
	100元/艘
	同上
	

	
	
	 
	八、航空电台(制式电台)
	
	同上
	

	
	
	 
	固定翼飞机
	
	同上
	

	
	
	
	27吨以上
	3000元/架
	同上
	

	
	
	
	5.7吨至27吨(含)
	2000元/架
	同上
	

	
	
	
	5.7吨(含)以下
	1000元/架
	同上
	

	
	
	 
	旋翼飞机
	500元/架
	同上
	

	
	
	 
	九、除以上栏目外1000MHZ以下的无线电台
	
	 
	

	
	
	 
	固定电台(含陆地电台)
	1000元/频点
	同上
	

	
	
	 
	移动电台(含无中心电台)
	100元/台
	同上
	

	
	
	 
	十、微波站(发射)
	
	 
	

	
	
	 
	工作频率10GHz以下 
	40元/站·兆赫(发射）
	同上
	

	
	
	 
	工作频率10GHZ以上
	20元/站·兆赫（发射）
	同上
	

	
	
	 
	有线电视传输(MMDS)
	600元/站·兆赫
	同上
	

	
	
	 
	十一、地球站(发射)
	250元/站·兆赫（发射）
	同上
	

	
	
	 
	十二、空间电台(发射)
	500元/兆赫（发射）
	同上
	

	
	
	
	十三、无线电台（站）频率占用费
	
	发改价格〔2003〕2300号
	

	
	
	 
	1.8GHZ—1.9GHZ频段(FDD、TDD方式)
	150元/基站
	同上
	

	
	
	 
	450MHZ
	500元/频点·基站
	同上
	

	
	
	 
	十四、扩频系统2.4GHZ、5.8GHZ频段
	40元/MH2.基站                            (按核准带宽收，                            不足1MHZ的按1MHZ收)
	同上
	

	
	
	 
	十五、无线数据频段
	800元/频点·基站
	同上
	

	
	中央立项
	10
	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
	
	
	 

	
	
	 
	一、固定电话网码号
	
	发改价格〔2017〕1186号 
	

	
	
	 
	局号
	600元/年·局号·本地网
	同上
	

	
	
	
	（一）短号码
	
	
	

	
	
	 
	3位号
	210万元/年·号
	同上
	

	
	
	 
	4位号
	60万元/年·号
	同上
	

	
	
	 
	（二）5位号
	
	 
	

	
	
	
	跨省使用
	12万元/年·号
	同上
	

	
	
	
	省内使用
	2·4万元/年·号
	同上
	

	
	
	 
	（三）6位号
	
	 
	

	
	
	
	跨省使用
	1·2万元/年·号
	同上
	

	
	
	
	省内使用
	0·24万元/年·号
	同上
	

	
	
	 
	二、移动通信网码号
	600万元/年·号
	同上
	

	六
	水利部门
	
	
	
	
	

	
	中央立项
	11
	水资源费
	
	价费字〔1992〕181号，发改价格〔2009〕1779号，发改价格〔2013〕29号，发改价格〔2014〕1959号，鄂价费〔2009〕168号,鄂价环资规〔2013〕186号，省政府令360号，省政府令387号 
	

	
	
	 
	一、地表水(含取用暗河河水)
	
	同上
	

	
	
	 
	工业生产取用水
	0.15元/立方米
	同上
	

	
	
	 
	生活和自来水厂取用水
	0.05元/立方米
	同上
	

	
	
	 
	水力发电
	按实际发电量每千瓦时0.005元收取
	同上
	

	
	
	
	开式(贯流式)火力发电冷却用水
	按实际发电量每千瓦时0.003元收取
	同上
	

	
	
	
	闭式火力发电
	0.05元/立方米
	同上
	

	
	
	 
	跨流域调水及其他取用水
	0.20元/立方米
	同上
	

	
	
	 
	二、地下水
	
	同上
	

	
	
	 
	工业生产取用水
	0.20元/立方米
	同上
	

	
	
	 
	生活和自来水厂取用水
	0.10元/立方米
	同上
	

	
	
	 
	其他取用水
	0.25元/立方米
	同上
	

	
	
	 
	三、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的，对超计划或者超定额部分累进收取水资源费
	
	同上
	

	
	
	 
	超计划或者定额在30%以下(含30%)，其超量部分收费标准
	按规定水资源费标准的2倍收费
	同上
	

	
	
	 
	超计划或者定额在30%—50%(含50%)，其超量部分收费标准
	按规定水资源费标准的3倍收费
	同上
	

	
	
	 
	超计划或者定额在50%以上的，其超量部分收费标准
	按规定水资源费标准的5倍收费
	同上
	

	
	中央立项
	12
	水土保持补偿费
	见文鄂价费〔2016〕99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鄂价环资〔2017〕93号
	鄂价费〔2016〕99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鄂价环资〔2017〕93号
	

	七
	  农业农村部门
	
	  
	
	
	

	
	中央立项
	13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财税〔2014〕101号
	

	八
	林业和草原部门
	
	
	
	
	

	
	中央立项
	14
	草原植被恢复费
	
	发改价格〔2010〕1235号
	

	九
	人防部门
	
	
	
	
	

	
	中央立项
	15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计价格〔2000〕474号，鄂价费规〔2013〕80号,财税〔2019〕53号
	

	
	
	
	一、武汉市
	
	
	

	
	
	
	武汉市中心城区及东西湖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1500元/平方米
	同上
	

	
	
	
	二、其他地区
	800元/平方米
	同上
	

	
	
	
	宜昌市、襄阳市、黄石市、十堰市、荆州市、荆门市、鄂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随州市、恩施市
	
	同上
	

	
	
	
	三、中心城区
	1200元/平方米
	同上
	

	
	
	
	四、其他地区
	800元/平方米
	同上
	

	
	
	
	五、其他人防重点城市(县、市、区)
	800元/平方米
	同上
	

	十
	法院
	
	
	
	
	

	
	中央立项
	16
	诉讼费
	
	国务院令第481号，鄂价费〔2008〕5号
	 

	
	
	 
	一、案件受理费
	
	同上
	

	
	
	 
	（一）财产案件
	
	 
	

	
	
	
	不超过1万元的
	50元/件
	同上
	

	
	
	
	超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
	按2.5%
	同上
	

	
	
	
	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的部分
	按2%
	同上
	

	
	
	
	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
	按1.5%
	同上
	

	
	
	
	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
	按1%
	同上
	

	
	
	
	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分
	按0.9%
	同上
	

	
	
	
	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
	按0.8%
	同上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
	按0.7%
	同上
	

	
	
	
	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部分
	按0.6%
	同上
	

	
	
	
	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
	按0.5%
	同上
	

	
	
	 
	（二）非财产案件
	
	 
	

	
	
	 
	离婚案件
	200元/件
	同上
	

	
	
	 
	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的案件
	300元/件
	同上
	

	
	
	 
	其它非财产案件
	80元/件
	同上
	

	
	
	 
	（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没有争议金额或价额的，1000元/件
	同上
	

	
	
	 
	（四）劳动争议案件
	10元/件
	同上
	

	
	
	 
	（五）行政案件
	
	同上
	

	
	
	 
	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
	100元/件
	同上
	

	
	
	
	其它行政案件
	50元/件
	同上
	

	
	
	 
	（六）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异议不成立的
	80元/件
	同上
	

	
	
	 
	二、申请费
	
	国务院令第481号
	

	
	
	 
	（一）申请执行的
	
	同上
	

	
	
	
	没有执行金额或价额的
	50元至500元
	同上
	

	
	
	
	执行金额或价额不超过1万元的
	50元/件
	同上
	

	
	
	
	超过1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
	按1.5%
	同上
	

	
	
	
	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
	按1%
	同上
	

	
	
	
	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
	按0.5%
	同上
	

	
	
	
	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
	按0.1%
	同上
	

	
	
	 
	（二）申请保全措施的
	
	同上
	

	
	
	
	不满1000元或不涉及财产数额的
	30元/件
	同上
	

	
	
	
	超过1000元至10万元的部分
	按1%
	同上
	

	
	
	
	超过10万元的部分
	按0.5%
	同上
	

	
	
	 
	（三）依法申请支付令的
	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1/3交纳
	同上
	

	
	
	 
	（四）依法申请公示催告的
	100元/件
	同上
	

	
	
	 
	（五）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
	400元/件
	同上
	

	
	
	 
	（六）破产案件
	依据破产财产总额计算，按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纳，但最高不超过30万元。
	同上
	

	
	
	 
	（七）海事案件
	
	同上
	

	
	
	
	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
	1000元至1万元/件
	同上
	

	
	
	
	申请海事强制令的
	1000元至5000元/件
	同上
	

	
	
	
	申请船舶优先权催告的
	1000元至5000元/件
	同上
	

	
	
	
	申请海事债权登记的
	1000元/件
	同上
	 

	
	
	
	申请共同海损理算的
	1000元/件
	同上
	

	十一
	民航部门
	
	
	
	
	

	
	中央立项
	17
	航空业务权补偿费
	向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外国至中国或中国至外国的客、货包机运输的外国航空公司收取的航空业务权补偿费，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根据国际通行作法制定收费标准
	发改价格〔2011〕3214号 
	

	
	中央立项
	18
	适航审查费
	
	发改价格〔2011〕3214号    
	

	
	
	
	一、型号合格审查费
	
	同上
	

	
	
	
	（一）航空器（包括定翼机、旋翼机、气球和飞艇等）
	（基本费率+每公斤费率*最大起飞全重）*人数*天数
	同上
	

	
	
	
	（二）发动机
	〔（基本费率+每公斤(千瓦）费率*最大推力（功率）〕*人数*天数
	同上
	

	
	
	
	（三）螺旋桨
	（基本费率+每千瓦费率*最大功率）*人数*天数
	同上
	

	
	
	
	（四）材料、零部件、机载设备、航化产品、航空油料或委托单位代表合格审查费
	170元/人天*人数*天数
	同上
	

	
	
	
	二、型号更改审查费
	200元/人天*人数*天数
	同上
	

	
	
	
	三、生产许可审查费
	
	同上
	

	
	
	
	（一）航空器、发动机和螺旋桨生产许可审查费
	200元/人天*人数*天数
	同上
	

	
	
	
	（二）材料、零部、机载设备和航空油料生产许可审查费
	170元/人天*人数*天数
	同上
	

	
	
	
	四、适航检查费
	
	同上
	

	
	
	
	（一）初始适航检查费
	
	同上
	

	
	
	
	1.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
	每人工时200元
	同上
	

	
	
	
	2.材料、零件和机载设备
	150元/人元/人天*人数*天数
	同上
	

	
	
	
	（二）持续适航检查费
	每人工时200元
	同上
	

	
	
	
	五、许飞行审查费
	200元/人天*人数*天数
	同上
	

	
	
	
	六、维修许可审查费
	每人工时200元
	同上
	

	
	
	
	七、国际合作审查费
	对外国当局委托的审查，按照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对等原则收取国际合作审查费，具体收费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制定
	同上
	

	十二
	卫生健康部门
	
	
	
	
	

	
	中央立项
	19
	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
	武汉市每支7元,其它市州每支9元
	《疫苗管理法》，财税〔2020〕17号
鄂发改价调〔2020〕409号
	

	十三
	药品监管部门
	
	
	
	
	

	
	中央立项
	20
	药品注册费
	我省已暂停收费
	财税〔2015〕2号，发改价格〔2015〕1006号
	

	
	中央立项
	21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
	我省已暂停收费
	财税〔2015〕2号，发改价格〔2015〕1006号
	

	十四
	知识产权部门
	
	
	
	
	

	
	中央立项
	22
	商标注册收费
	
	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2015〕2136号,财税〔2017〕20号，发改价格〔2019〕914号
	

	
	
	
	一、受理商标注册费
	300元
	同上
	

	
	
	
	二、补发商标注册证费（含刊登遗失声明费用）
	500元
	同上
	

	
	
	
	三、受理转让注册商标费
	500元
	同上
	

	
	
	
	四、受理商标续展注册费
	500元
	同上
	

	
	
	
	五、受理商标注册延迟费
	250元
	同上
	

	
	
	
	六、受理商标评审费
	750元
	同上
	

	
	
	
	七、变更费
	150元
	同上
	

	
	
	
	八、出具商标证明费
	50元
	同上
	

	
	
	
	九、受理集体商标注册费
	1500元
	同上
	

	
	
	
	十、受理证明商标注册费
	1500元
	同上
	

	
	
	
	十一、商标异议费
	500元
	同上
	

	
	
	
	十二、撤销商标费
	500元
	同上
	

	
	
	
	十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费
	150元
	同上
	

	
	中央立项
	23
	专利收费
	
	发改价格〔2015〕2136号，发改价格〔2017〕270号，财税〔2018〕37号，财税〔2019〕45号
	

	
	
	
	一、专利收费（国内部分）
	
	同上
	

	
	
	
	（一）申请费
	发明专利900元，实用新型专利500元，外观设计专利500元。
	同上
	

	
	
	
	（二）申请附加费
	权利要求附加费从第11项起每项加收150元，说明书附加费从第31页起每页加收50元，从301页起每页加收100元。
	同上
	

	
	
	
	（三）优先权要求费（每项）
	80元
	同上
	

	
	
	
	（四）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2500元
	同上
	

	
	
	
	（五）复审费
	发明专利1000元，实用新型专利300元，外观设计专利300元。
	同上
	

	
	
	
	（六）年费
	
	同上
	

	
	
	
	1.发明专利
	
	同上
	

	
	
	
	1-3年（每年）
	900元
	同上
	

	
	
	
	4-6年（每年)
	1200元
	同上
	

	
	
	
	7-9年（每年)
	2000元
	同上
	

	
	
	
	10-12年（每年）
	4000元
	同上
	

	
	
	
	13-15年（每年)
	6000元
	同上
	

	
	
	
	16-20（每年)
	8000元
	同上
	

	
	
	
	2.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同上
	

	
	
	
	1-3年（每年）
	600元
	同上
	

	
	
	
	4-5年（每年)
	900元
	同上
	

	
	
	
	6-8年（每年)
	1200元
	同上
	

	
	
	
	9-10年（每年)
	2000元
	同上
	

	
	
	
	（七）年费滞纳金
	每超过规定的缴费时间1个月，加收当年全额年费的5%
	同上
	

	
	
	
	（八）恢复权利申求费
	1000元
	同上
	

	
	
	
	（九）延长期限请求费
	第一次延长期限请求费（每月）300元；再次延长期限请求费（每月）2000元。
	同上
	

	
	
	
	（十）著录事项变更费
	发明人、申请人、专利权人的变更200元
	同上
	

	
	
	
	（十一）专利权评价报告请求费
	实用新型专利2400元；外观设计专利2400元。
	同上
	

	
	
	
	（十二）无效宣告请求费
	发明专利权3000元；实用新型专利权1500元；外观设计专利权1500元。
	同上
	

	
	
	
	（十三）专利文件副本证明费（每份）
	30元
	同上
	

	
	
	
	二、PCT专利申请收费
	
	发改价格〔2015〕2316号，发改价格〔2017〕270号,财税〔2017〕20号
	

	
	
	
	（一）PCT申请国际阶段部分
	
	同上
	

	
	
	
	1.国家知识产权局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收取的费用
	其收费标准和减缴规定参照《专利合作条例实施细则》执行。
	
	

	
	
	
	2.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取的费用
	
	同上
	

	
	
	
	（1）检索费
	2100元
	同上
	

	
	
	
	附加检索费
	2100元
	同上
	

	
	
	
	（2）优先权文件费
	150元
	同上
	

	
	
	
	（3）初步审查费
	1500元
	同上
	

	
	
	
	初步审查附加费
	1500元
	同上
	

	
	
	
	（4）单一性异议费
	200元
	同上
	

	
	
	
	（5）副本复制费（每页）
	2元
	同上
	

	
	
	
	（6）后提交费
	200元
	同上
	

	
	
	
	（7）恢复权利请求费
	1000元
	同上
	

	
	
	
	（8）滞纳金
	按应交费用的50%计收，最低不少于传送费，最高不超过《专利合约实施细则》中国际申请费的50%。
	同上
	

	
	
	
	（二）pct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部分
	
	发改价格〔2015〕2316号，发改价格〔2017〕270号
	

	
	
	
	1.宽限费
	1000元
	同上
	

	
	
	
	2.译文改正费
	
	同上
	

	
	
	
	初审阶段
	300元
	同上
	

	
	
	
	实审阶段
	1200元
	同上
	

	
	
	
	3.单一性恢复费
	900元
	同上
	

	
	
	
	4.优先权恢复费
	1000元
	同上
	

	
	
	
	（三）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检索和审查服务收费
	具体见文件
	发改价格〔2017〕270号
	

	
	中央立项
	24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收费
	
	发改价格〔2017〕270号，鄂价费〔2017〕27号，发改价格〔2017〕1186号
	

	
	
	
	一、布图设计登记费
	每件1000元
	同上
	

	
	
	
	二、布图设计登记复审请求费
	每件1000元
	同上
	

	
	
	
	三、著录事项变更手续费
	每次50元
	同上
	

	
	
	
	四、延长期限请求费
	每次150元
	同上
	

	
	
	
	五、恢复布图设计登记权利请求费
	每件500元
	同上
	

	
	
	
	六、非自愿许可使用布图设计请求费
	每件150元
	同上
	

	
	
	
	七、报酬裁决费
	每件150元
	同上
	

	十五
	银保监会
	
	
	
	  
	

	
	中央立项
	25
	银行业监管费
	从2017年7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免征
	发改价格〔2016〕14号
	

	
	中央立项
	26
	保险业监管费
	从2017年7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免征
	发改价格〔2016〕14号
	

	十六
	证监会
	
	
	
	
	

	
	中央立项
	27
	证券、期货业监管费
	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暂免征收。
	发改价格〔2016〕14号，财税〔2018〕37号
	 

	
	
	
	一、机构监管费
	
	同上
	

	
	
	
	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
	每年按注册资本金的0.5‰收取，最高不超过30万元。
	同上
	

	
	
	
	期货经纪公司
	每年按注册资本金的0.5‰收取，最高不超过5万元。
	同上
	

	
	
	
	二、业务监管费
	
	同上
	

	
	
	
	上海、深圳证券交易
	按股票年交易额的0.02‰收取
	同上
	

	
	
	
	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
	按交易额0.001‰收取
	同上
	



	二、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清单

	中央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清单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是否涉企
	是否行政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出口环节
	定价方法（方式）
	备注

	
	一、商业银行基础服务收费、银行卡刷卡手续费
	（一）银行卡刷卡手续费
	1、银行卡刷卡交易发卡行服务费
借记卡：不高于0.35%（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13元）；
贷记卡：不高于0.45%
2、银行卡刷卡交易网络服务费
向发卡机构：不高于0.0325%（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3.25元）；
向收单机构：不高于0.0325%（单笔收费金额不超过3.25元）
	发改价格〔2016〕557号
	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
	是
	否
	否
	政府指导价
	

	
	二、征信服务收费
	（一）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发改价格〔2020〕291号  发改价格〔2020〕1010号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是
	否
	否
	政府指导价
	

	
	
	（二）机构查询个人信用报告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发改价格〔2020〕291号  发改价格〔2020〕1010号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是
	否
	否
	政府定价
	

	
	
	（三）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收费
	30元/件·年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发改价格〔2020〕291号  发改价格〔2020〕1010号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是
	否
	否
	政府定价
	

	
	
	（四）应收账款质押征信登记系统变更登记收费
	10元/件·次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发改价格〔2020〕291号  发改价格〔2020〕1010号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是
	否
	否
	政府定价
	

	
	
	（五）应收账款质押征信登记系统异议登记收费
	10元/件·次
	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发改价格〔2020〕291号  发改价格〔2020〕1010号
	发展改革委
	人民银行
	是
	否
	否
	政府定价
	

	
	三、电信网和互联网网间结算价格
	具体收费项目详见相关文件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信部电〔2003〕45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是
	否
	否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工信部电管函〔2009〕243号
	
	
	
	
	
	
	

	
	
	
	
	工信部电管〔2013〕506号
	
	
	
	
	
	
	

	
	
	
	
	工信部信管〔2018〕205号
	
	
	
	
	
	
	

	
	四、民航垄断环节服务收费
	（一）机场航空性业务收费
	1、起降费
2、停场费
3、客桥费
4、旅客服务费
5、安检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民航发〔2007〕159号
	民航局
	民航局
	是
	否
	否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民航发〔2013〕3号
	
	
	
	
	
	
	

	
	
	
	
	民航发〔2017〕18号
	
	
	
	
	
	
	

	
	
	（二）机场地面服务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民航发〔2017〕18号
	民航局
	民航局
	是
	否
	否
	政府指导价
	

	
	
	（三）民航飞行校验服务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民航发〔2016〕47号
	民航局
	民航局
	是
	否
	否
	政府定价
	

	
	
	（四）民航空管服务收费
	1、进近指挥费
2、航路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民航发〔2008〕2号
	民航局
	民航局
	是
	否
	否
	政府定价
	

	
	
	
	
	民航发〔2012〕59号
	
	
	
	
	
	
	

	
	五、沿海、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及其他所有对外开放港口的服务收费
	（一）船舶进出港、靠离泊服务收费
	1、引航（移泊）费
2、拖轮费
3、停泊费
4、围油栏使用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交水规〔2019〕2号
	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
	是
	否
	是
	政府指导价
	

	
	
	（二）货物港务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交水规〔2019〕2号、交水发〔2020〕33号、交水发〔2020〕67号
	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
	是
	否
	是
	政府定价
	

	
	
	（三）港口设施保安费
	具体收费标准详见相关文件
	交水规〔2019〕2号、交水发〔2020〕33号、交水发〔2020〕67号
	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
	交通运输部
	是
	否
	是
	政府定价
	

	注：
1.商业银行基础服务费中本票手续费、本票挂失费、本票工本费、银行汇票手续费、银行汇票挂失费和银行汇票工本费6项暂停收取，免收本行个人现金转账汇款手续费，自2017年8月1日起实施；
2.增值税税控系统产品及维护服务价格暂按现行办法管理，自2020年1月1日起放开；
3.征信服务收费等项目，将结合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研究调整收费管理方式。








地方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清单（湖北省）
	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
	收费文件（文号）
	定价部门
	行业主管部门
	是否
涉企
	是否行政审批前置
	是否涉进出口环节
	定价方法
	备注

	交通服务收费
	一、车辆通行费
	经营性公路（含桥梁和隧道）通行费
	一、客车
一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0.4、0.5、0.55、0.64、0.76元/车公里。
二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0.6、0.75、0.825、0.96、1.14元/车公里。
三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0.8、1、1.1、1.28、1.52元/车公里。
四类客车：共5档，分别是1、1.25、1.375、1.6、1.9/车公里。
二、货车
一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0.4、0.5元、0.6元/车公里。                            
二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0.74、0.93、1.1/车公里。                       
三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1.21、1.53、1.79/车公里。                                
四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1.76、2.2、2.64/车公里。                        
五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2.05、2.54、3.1/车公里。                              
六类货车：共三档，分别是2.34、2.87、3.47/车公里。
	交公路明电〔2020〕62号、鄂政发〔2020〕6号、鄂交发〔2021〕6号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会同省价格主管部门
	交通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二、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
	公共文化、交通、体育、医疗、教育等公共设施配套停车场（库、泊位）， 具有垄断经营特征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各地收费标准在2-5元/小时之间。
	鄂价工服〔2016〕151号、武发改价格[2016]174号、武发改价格〔2017〕51号、黄价工服发〔2017〕47号、十价工服规〔2017〕17号、襄价服规〔2017〕5号、宜价服〔2017〕53号、荆价房服〔2018〕50号、荆价发〔2017〕46号、鄂州价服〔2017〕64号、孝价发〔2017〕88号、黄价工服〔2017〕152号、咸价费规〔2017〕1号、随价工服〔2017〕14号、仙价工服〔2017〕2号、潜价工服〔2017〕33号、神物价规〔2017〕1号、恩施州发改价格〔2019〕38号
	市（州）、县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政府投资建设（设立）的停车场（库、泊位）收费
	各地收费标准在2-5元/小时之间。
	鄂价工服〔2016〕151号、武发改价格[2016]174号、武发改价格〔2017〕51号、黄价工服发〔2017〕47号、十价工服规〔2017〕17号、襄价服规〔2017〕5号、宜价服〔2017〕53号、荆价房服〔2018〕50号、荆价发〔2017〕46号、鄂州价服〔2017〕64号、孝价发〔2017〕88号、黄价工服〔2017〕152号、咸价费规〔2017〕1号、随价工服〔2017〕14号、仙价工服〔2017〕2号、潜价工服〔2017〕33号、神物价规〔2017〕1号、恩施州发改价格〔2019〕38号
	
	
	
	
	
	
	

	交通服务收费
	三、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费
	
	1.事故车辆清障施救作业费：200元/小时，最高800元。
2.事故和故障车辆拖曳（牵引）费：根据车型，基价（10公里）分别为300–600元，拖运（元/公里）分别为15–30元/公里，最高收费金额600–1400元/次。
3.吊车作业费：根据车型，收费标准为2000–4000元/次；大于40吨货车收费标准4000元-8000元，由双方在规定幅度内协商确定。
4.货物搬运、装卸费：120元/吨·次。
5.事故车辆停放费：根据车型，收费标准为10、15元/车·天。
6.放空费：200元/车·次。
7.车辆租用费：150元/车·次。
	鄂交发〔2019〕237号
	省交通主管部门
	交通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四、汽车客运站服务收费
	
	1.客运代理费（元/车、次）：根据站级和信誉等级，以当日当次实际票价扣除旅客站务费、燃油附加费、通行费后余额的4–10%。
2.客车发班费：根据车型和信誉等级，收费标准为75–195元/车月。
3.旅客站务费：根据站级收费标准为1.5、1和0.5元/人次。
4.安全检查服务费：人工检查 0.50元/车天，仪器检查县（市）内班线2元/车天，跨县（市）班线3.50元/车天。
5.车辆停放费：根据车型，收费标准分别为8、5和3元/辆天。
	鄂交发〔2019〕237号
	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交通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公用事业服务收费
	五、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按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的）
	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1.50-8元/户·月，具体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
	黄价审批发[2014]28号、十价经〔2007〕64号、襄价服字〔2006〕97号、宜发改价管〔2019〕252号、荆政发〔2005〕19号、荆政办发〔2011〕100号、鄂州价费函〔2005〕53号、孝价房服〔2005〕58号、黄价环资〔2019〕11号、咸政规〔2020〕1号、随价农资规〔2013〕4号、恩市发改价〔2017〕32号、仙价环资规〔2017〕6号、天价管〔2018〕6号、潜价审规〔2012〕11号、神物价文〔2007〕18号
	市（州）、县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非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1.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按人头收费1.6-6元/人·月，按面积收费0.25-0.3元/㎡·月等；
2.餐饮业按经营面积收费0.6-3元/㎡·月，按桌收费3-20元/桌·月等；
3.宾馆业按经营面积收费0.15元-2元/㎡·月，按床位收费1.2-4元/床·月等；
4.门店摊点按经营面积收费0.4-3元/㎡·月等。
5.建筑垃圾按面积收费1.6-10元/㎡，按重量收费3-40元/吨等。
具体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
	黄价审批发[2014]28号、十价经〔2007〕64号、襄价服字〔2006〕97号、宜发改价管〔2019〕252号、荆政发〔2005〕19号、荆政办发〔2011〕100号、鄂州价费函〔2005〕53号、孝价房服〔2005〕58号、黄价环资〔2019〕11号、咸政规〔2020〕1号、随价农资规〔2013〕4号、恩市发改价〔2017〕32号、仙价环资规〔2017〕6号、天价管〔2018〕6号、潜价审规〔2012〕11号、神物价文〔2007〕18号
	市（州）、县人民政府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六、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
	
	主终端每月不超过25元，副终端每月不超过8元。
	鄂价工服〔2018〕55号
	省发展改革部门
	新闻出版广电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公用事业服务收费
	七、碳排放权市场交易服务费
	
	一是采取协商议价方式实施交易的，按不高于实际交易额的1%收取，由买卖双方各承担50%；二是采取定价转让方式实施交易的，按实际交易额的4%向卖方收取。
	鄂价环资〔2015〕64号
	省发展改革、省财政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其他特定服务收费
	八、公证服务收费
	证明法律事实收费
	1.证明出生、生存、死亡、身份、曾用名、住所地、户籍注销、国籍、经历、学历、学位、职务、职称、资格、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抚养事实、监护权、财产权、收入状况、纳税状况、票据拒绝、选票、指纹、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查无档案记载。每件收费80元。
2.证明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格、资信，每件收费500元，其中涉企的，每件收费250元。
3.证明不可抗力事件，每件收费300元，其中涉企的，每件收费150元。。
4.制作票据拒绝证书，每件收费400元，其中涉企的，每件收费200元。。
	鄂发改价调〔2021〕95号
	省发展改革、省司法部门
	司法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证明有法律意义文件文书收费
	1.证明知识产权的享有、转让和使用许可文书，每件收费500元。
2.证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授权委托书、公司章程、会议决议或其他法律文书，每件收费500元;证明其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其中涉企的，每件收费400元。
3.证明执照、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毕业证等证书；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文书的副本、影印本、节本、译本与原本相符，每件收费200元。
4、证明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按债务总额的0.3%收取，其中涉企的按债务总额的0.2%收取。
5、证明其他有法律意义的文书，每件收费100元。
	鄂发改价调〔2021〕95号
	省发展改革、省司法部门
	司法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九、司法鉴定服务收费
	法医类司法鉴定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
	鄂发改价调〔2021〕96号
	省发展改革、省司法部门
	司法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物证类司法鉴定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
	鄂发改价调〔2021〕96号
	省发展改革、省司法部门
	司法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声像资料类司法鉴定收费
	具体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
	鄂发改价调〔2021〕96号
	省发展改革、省司法部门
	司法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其他特定服务收费
	十、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
	
	住宅（前期）物业管理费：0.36-3.84元/平方米·月。
	武发改价格〔2019〕298号、十价工服〔2018〕85号、襄价服字〔2018〕45号、宜发改服〔2018〕10号、荆价房服〔2018〕43号、荆价发〔2018〕22号、鄂州价服〔2018〕31号、孝发改发〔2020〕21号、黄发改价格〔2020〕102号、咸价费规〔2018〕1号、随价工服〔2018〕38号、恩施州函〔2020〕32号、仙价工服〔2018〕3号、天价工服〔2018〕29号、天价工服规〔2018〕28号、潜价服〔2018〕27号、潜发改价格〔2020〕2号、神发改价费〔2018〕10号、黄发改价格[2020]408号、
	市（州）、县人民政府制定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十一、医疗废物处置费
	
	有固定床位的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处置收费1.1-3元/床·日；无固定床位的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按医疗单位收费40-70元/单位·月、按医疗废物重量收费2-3.5元/公斤。（具体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
	黄发改农医〔2017〕366号、十价农医规[2013]69号、襄价费字〔2017〕79号、宜发改管〔2019〕62号，宜发改管〔2019〕133号、荆价管规〔2012〕15号、荆发改物价发〔2019〕183号、鄂州价〔2016〕15号、孝价发〔2017〕100号、黄价房地规〔2011〕9号、咸价费〔2016〕25号、随价文〔2011〕47号、恩施州价〔2011〕64号、仙价发〔2018〕28号、仙发改价格〔2020〕44号、天价农医规〔2015〕29号、潜价审规〔2016〕22号、神政发〔2017〕13 号
	市（州）人民政府
	生态环境部门
	是
	否
	否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
	

	注：移交省有关部门定价的，授权市（州）或市（州）、县定价（费）的，由有关部门、地方按照规定的定价权限和程序制定并公布。



